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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政办字〔2022〕16号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邹城市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

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邹城市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实施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6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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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城市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

实 施 方 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山东省、济宁市政府坚决

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的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1〕98号）、《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济宁市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济政办字〔2022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

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坚决淘汰落后动

能、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、坚决培育壮大新动能”决策部署，

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，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，推动经济

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全面摸清“两高”项目底数

1. 准确把握“两高”项目管理原则。区分“两高”与非“两

高”、产业链上下游、新建与技改、不同时间节点，分类施策、

精准发力，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，严控增量、优化存量。对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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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改扩建和技术改造，环保节能改造、安全设施改造、产品质

量提升等不增加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除外，下同）“两高”项目

一律严格审核把关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

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济

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应急局、市

市场监管局］

2. 明确“两高”项目范围界限。依据《山东省“两高”项

目管理目录》（2022年版），“两高”行业主要包括炼化、焦化、

煤制液体燃料、基础化学原料、化肥、轮胎、水泥、石灰、沥青

防水材料、平板玻璃、陶瓷、钢铁、铁合金、有色、铸造、煤电

等 16个行业。后续根据国家和省对“两高”项目范围动态调整

情况适时调整。我市共有两高项目 28个，共涉及焦化、煤制液

体燃料、水泥、石灰、陶瓷、铸造、煤电等 7个行业。［责任单

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济宁市生

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］

3. 开展“两高”项目专项摸排。根据省市统一部署要求，

对铸造企业按照存量、在建、拟建三类全面核实项目的合规性，

以及立项、能评、环评、安评、土地、规划、施工许可等手续办

理情况，“五个减量替代”落实情况、建设运营情况，彻底摸清

主要生产装置的规格、型号、数量、产能、产量，以及工艺流程、

上下游产能匹配性、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量、用电用水量、煤耗

能耗量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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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统计局］

4. 建立“两高”项目三张清单。在前期摸排的基础上，各

镇街对辖区内合规项目和整改后可以保留的项目，建立存量、在

建、拟建三张清单，逐个编号，动态调整。不在清单内的“两高”

项目，不得继续实施。存量项目，是指已建成或投产的项目；在

建项目，是指已立项但未建成或投产的项目，以及未立项但实际

已开工建设、且未建成或投产的项目；拟建项目，是指正在谋划

且未办理立项手续的项目。是否建成，按项目竣工验收时间确定，

无法确定竣工验收时间的，按建成装置调试时间确定。是否投产，

按有关部门批复生产时间确定，没有批复或不需要批复的，按生

产运行记录确定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

业和信息化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，各镇街］

（二）开展“两高”项目分类处置

1. 明确“两高”项目四类处置方式。“合规项目类”，对符

合产业政策，手续齐全、批建相符的项目，纳入“两高”项目清

单。“完善手续类”，对符合产业政策，按照目前标准符合手续办

理要求的项目，依法依规完善手续；对符合产业政策，满足当前

安全、环保、能耗、技术、质量等标准要求，对地方经济发展、

民生保障、安全稳定有重要影响确有必要保留，但因历史遗留问

题难以补办手续的项目，列入清单，予以保留实施，视同完善手

续。“改造提升类”，对符合产业政策，按目前标准暂时不符合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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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办理要求、但具备改造提升潜力，待完成改造提升、达到标准

条件后，再依法依规完善手续。“关停退出类”，对不符合产业政

策，或无法改造提升补办手续的项目，依法依规关停退出。［责

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］

2. 核查“两高”项目整改情况。各镇街、市直有关部门要

积极配合省“四进”工作组、济宁市督察组对“两高”项目进行

现场核查。对已经完成关停退出的，配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

现场验收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

息化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市场监管

局］

（三）严控“两高”项目准入

1. 严把新建“两高”项目准入关口。按照省政府统一要求，

新建“两高”项目由省级主管部门进行窗口指导。经评估论证可

以建设实施的，由有关部门根据省级窗口指导意见办理审批手

续。未通过窗口指导的，不得办理审批手续，不得列入省、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重点项目，不得列入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有关产

业规划。对新建煤电、炼化、钢铁、焦化、水泥（含熟料和粉磨

站）及轮胎项目，实施提级审批，由省级核准或备案。［责任单

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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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落实新建“两高”项目“五个减量替代”。对新建项目和

依据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迅速开展“两高一资”项目

核查的通知》（鲁发改工业〔2021〕59号）暂停的项目，实行产

能、煤耗、能耗、碳排放、污染物排放“五个减量替代”，减量

替代来源必须可监测、可统计、可复核，否则不得作为替代源。

国家统筹布局的或有另行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替代比例按《山东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“两高”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鲁政办

字〔2021〕57号）规定执行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

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

统计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］

3. 实施在建“两高”项目“三个替代”。全面梳理“十四五”

全市拟投产达产的“两高”项目，摸清项目设计、腾出、新增能

耗煤耗和污染物排放量。依据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迅

速开展“两高一资”项目核查的通知》（鲁发改工业〔2021〕59

号），对 2021年 1月 23日前依法开工建设、未建成投产的项目，

由有关部门统筹考虑本地能耗煤耗指标和环境容量，制定项目替

代方案或区域替代方案，确保“两高”行业能耗煤耗总量只减不

增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规定要求。没有制定替代方案有效消化

增量的，不得继续建设，不得新上马“两高”项目。［责任单位：

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济宁市生态环

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］

（四）强化“两高”项目事中事后监管

1. 加强“两高”项目信息化监管。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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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平台，建立新建项目实时电子台帐，实现动态监管、全程监

测。行政审批部门指导项目建设单位，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合

理确定项目所属行业，客观、准确、完整填报项目信息。项目信

息应当包含产能、煤耗、能耗、碳排放、污染物排放和减量替代

情况，以及建设期限、建设内容、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验

收等情况；项目建设内容，必须明确生产规模、产品方案、工艺

技术和流程、主要设备及选型、原材料及来源等。［责任单位：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济宁市

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大数据中心］

2. 组织新建“两高”项目验收评估。投资主管部门、行业

主管部门按照“谁审批谁监管、谁主管谁监管”的原则，在项目

建成投产前组织开展现场核查，对批建不符，或未按照节能审查、

煤炭消费替代审查、产能置换方案、环境影响评价、安全影响评

价标准和要求建设的，依法依规处理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

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

分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能源局］

3. 加强重点企业全天候监管。针对煤电、焦化、铸造等重

点行业，各镇街、部门要配合“四进”攻坚工作体系“两高”项

目专项督导组进行现场督查，紧盯产能、产量、能耗、煤耗、水

耗，突出物流运输、计量器具、税务票据、污染物排放等关键环

节，通过查验数据、综合对比、交叉验证等方式查清企业生产运

行情况，定期调度、检查、报告，全过程、全天候、全方位进行

监控，防微杜渐，早发现、早纠偏、早处置，严防违规新增产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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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产超量、虚报瞒报行为发生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

交通运输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税务局］

（五）腾挪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

1. 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。对列入关停退出名单的项目和

企业，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关停退出计划，属地镇街落实主体责

任，全力配合；重点抓好煤电、焦化、水泥产能产量压减。［责

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，各镇

街］实施“两高”项目企业末位淘汰，根据省公布的排名，对行

业排名后 10%的企业列入特别公示企业名单，由对口部门责令限

期整改，属地镇街配合，倒逼转型升级；对“僵尸企业”加快清

理退出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统计局，各镇街］

2. 加强“两高”项目能效管理。对存量项目，纳入重点用

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，开展节能监察行动，逐一核实能耗、

煤耗数据，有节能减排潜力的，督促企业实施节能改造提升；对

在建项目，主要产品能效水平低于本行业能耗限额准入值的，依

法依规责令停建整改，整改到位前不得续建。［责任单位：市发

展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］

三、配套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健全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

发展工作机制，成立工作专班，形成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、

分管负责同志靠上抓、各部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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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把上级各项工作部署要求落到实处。按照省市统一要求，将遏

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情况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委组织部）

（二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加强工作统筹，严

格审批监管，综合平衡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，统筹谋划本地

区“两高”项目发展和布局。各镇街严格落实具体工作要求，强

化日常监管，全力做好各项具体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府有关

部门，各镇街）

（三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加强对各级、部门遏制“两高”项目

盲目发展工作情况的纪检监察和执法监督，对工作不力、推诿扯

皮、政策执行不到位、违规建设“两高”项目问题严重，甚至弄

虚作假、虚报瞒报的部门、镇街进行约谈通报，依规依纪予以问

责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纪委监委机关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发展改革局、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、市审计局、

市统计局）

附件：邹城市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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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邹城市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王建文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副组长：田 野 市委常委、副市长

成 员：王 勇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王俊岩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张 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张 华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廉士军 市应急局局长

郭目营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

秦仕儒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

孙传峰 市统计局局长

步士锋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局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和改革局，王勇兼任办公室主

任。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，统筹协调推进全市工作。领导小组成

员如有变动，报经组长同意后，由接任工作的同志替补，不另行

行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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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12日印发


